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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急

广 州 市 财 政 局
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文件

穗财会〔2017〕10 号

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广州市 2017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、

高级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区和开发区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组织人事局），

市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广东省 2017

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高级资格考试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（粤财会〔2017〕12 号），2017 年我市会计专业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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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中级资格考试采用无纸化试点方式，高级资格考试采用开卷

纸笔方式。现将我市 2017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中、高级资格考试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中、高级资格考试的考生，应具备

下列基本条件：坚持原则，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；认真执

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以及有关

财经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，无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；履

行岗位职责，热爱本职工作。

（二）中级资格考试具体报名条件

报名参加中级资格考试的考生，除具备第（一）点所列的

基本条件外，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取得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5 年；

2.取得大学本科学历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4 年；

3.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2 年；

4.取得硕士学位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1 年；

5.取得博士学位;

6.通过全国统一考试，取得经济、统计、审计专业技术中级

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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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有关学历或学位，是指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

历（学位）。

根据《关于会计专业技术中高级考试报名条件中工作年限等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办会〔2017〕3 号）规定，报名条件中有

关会计工作年限要求，是指报考人员取得规定学历前后从事会计

工作时间的总和。全日制学历在校生学习期间以及利用业余时间

勤工助学不视为正式从事会计工作，相应时间不应计入会计工作

年限。会计工作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三）高级资格考试具体报名条件

根据《关于 2005 年广东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工

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粤人发〔2005〕100 号)规定，报名参加高

级资格考试的考生除须具备第（一）点所列的基本条件外，还

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．取得会计师等财会类中级专业技术资格（即会计师、审

计师、统计师和财政税收专业的经济师）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

工作 3 年以上；

2．取得财会类专业博士学位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；

3. 具有非会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，符合转系列评审政

策的人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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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具备高级会计师资格，但不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，需申

报正高级会计师资格的人员。

上述会计工作年限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8 月 31 日。

（四）港、澳、台居民报名条件

符合《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》中相应级别报名

条件的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居民，可按照《关于做好香港、澳门

居民参加内地统一举行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国人部发〔2005〕9 号）、《关于向台湾居民开放部分专

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人部发〔2007〕78

号）和《关于调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科目及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财办会〔2004〕25 号）要求，报名参加相应级别的会计

专业技术资格考试。

二、考试科目

（一）中级资格：考试科目为《中级会计实务》《财务管

理》和《经济法》。

（二）高级资格：考试科目为《高级会计实务》。

参加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，应在连续的两个考试年度内通

过全部科目的考试，方可获得中级资格证书。参加高级资格考

试并达到国家合格标准的人员，由全国会计考办核发高级会计

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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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试大纲

使用全国会计考办印发的2017年度中、高级资格考试大纲。

四、考试方式和时间

（一）中级资格

我市 2017 年度中级资格考试全部采用无纸化试点方式，考

试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9 日至 10 日，共 2 个批次。报考人员具

体考试批次、时间和考点以准考证上记载的信息为准。

中级资格各科目具体考试时间如下：

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及科目 考试批次

8:30-11:30

中级会计实务

13:30-16:00

财务管理

2017 年 9 月 9 日

（星期六）

18:00-20:00

经济法

第一批次

8:30-11:30

中级会计实务

2017 年 9 月 10 日

（星期日）

13:30-16:00

财务管理

第二批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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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:00-20:00

经济法

（二）高级资格

2017 年度高级资格《高级会计实务》科目考试采用开卷纸

笔方式。考试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0 日（星期日）,考试时间为

8:30—12:00。

五、报名程序

中、高级资格报名工作采用网上报名和现场审核缴费相结

合的方式。报考人员网上报名时须仔细阅读报考公告，慎重报

考。现场审核缴费后，不办理退考。考试报名实行告知承诺制，

报考人员对网上录入信息及提交资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报名按属地原则进行。在我市单位（省直、中央驻穗单位

及驻穗部队除外）工作的人员在我市报名。具体步骤如下：

（一）网上报名。符合报名条件的报考人员，应在规定时

间内登录财政部“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” （http://kzp.mof.gov.cn）

进行网上报名。报考人员应选择所属省区“广东省—广州市”（非

“广东省直”）。中级资格报考人员还应继续选择现工作单位所

在区报名点。网上报名时，须认真阅读报名协议，据实录入报

名信息，细致核对资料，切记本人注册报名号和密码，并将本

人近期清晰完整的免冠证件照片自行上传后，下载打印《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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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资格考试网上报名考生信息表》交由所在单位审核盖章。

1992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人员如需报名中级资格考试，

应在规定的现场审核时间内携带有关资料，到工作单位所在区

现场审核点报名。

（二）现场审核缴费。报考人员在规定时间内携带下列资

料，到工作单位所在区现场审核点（附件 2）进行审核，并缴纳

考试费。

1.所在单位审核盖章（单位公章或人事部门公章）及报考人

员本人在“承诺书”栏签字的《全国会计专业资格考试网上报名

考生信息表》 1 份（单面打印在 1 份 A4 纸上）。

2.会计专业工作简历表 1 份（A4 纸打印，表格由考生、经

办人签名，单位审核盖章，格式见附件 1）。

3.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 1 份。有效居民身份证件

是指有效期内的以下证件：

（1）内地居民户籍报考人员使用第二代内地居民身份证。

报名和考试时如遇身份证失效或遗失的情况，应及时办理有效

的临时身份证代替，使用其他类型证件、证明一律不予受理报

名和参加考试；

（2）香港、澳门居民使用香港/澳门居民身份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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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台湾居民使用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》。

4. 学历（学位）原件和复印件 1 份，必要时需出具教育行

政部门的学历认证报告。报考中级资格的人员必要时需提交多

层次学历证书，用于审核会计工作年限。

5.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1 份（报名表有填写专业

资格的，以及报考高级资格、符合高级资格具体报名条件第 1

点的人员提供）。

（三）准考证打印。2017 年 8 月 28 至 9 月 8 日，报考人员

自行登陆“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”打印准考证。如发现准考证的

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照片等信息有误的，可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

至 31 日到原现场审核点所属区会计考试管理机构更正（高级资

格到市财政局会计处更正）。2017 年 9 月 1 日前各区会计考试

管理机构将更正资料汇总报市会计考办。逾期未能打印准考证

造成的损失，由考生自负。

（四）参加考试。报考人员具体考试时间、考点、考场等

以准考证记载的信息为准。相关信息由考试管理系统随机生成，

考点与报名点未必在同一行政区域，报考人员可能存在跨区考

试的情况。考试时必须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期内身份证进入考

场参加考试，考前请仔细阅读准考证上考生须知和了解相关考

场规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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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成绩公布。2017 年 10 月 25 日前，省会计考办公布

考试成绩。考生可登陆“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”查询。公布时间

如有改变，以网站公告为准。

（六）证书领取。合格分数线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
（下称人社部门）确定。中级资格证书由人社部门核发，合格

人 员 领 取 证 书 事 宜 请 留 意 市 人 社 局 “ 广 州 考 试 信 息 网 ”

（www.gzexam.com.cn）公布的领证通知。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

成绩合格证领取事宜请留意“广州市财政局”网站信息。

六、报名时间

（一）中级资格。网上报名时间：2017 年 3 月 6 日至 3 月

31 日。现场审核时间：2017 年 3 月 20 日至 3 月 31 日（节假日

除外）工作时间内，逾期不予办理。

（二）高级资格。网上报名时间：2017 年 3 月 6 日至 3 月

31 日。现场审核时间：2017 年 3 月 27 日至 3 月 31 日工作时间

内，逾期不予办理。

七、报考收费

（一）按照省发改委《关于继续执行我省会计专业技术资

格考试费标准的复函》（粤发改价格函〔2016〕64 号）规定，

2017 年度中级资格考试费按每科 75 元的标准收取；按照市物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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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《转发省物价局关于收取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的复函》（穗

价函〔2012〕661 号）规定，高级资格考试费按每人 100 元的标

准收取。任何单位不得收取其他考试报名费。

（二）考试费严格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报考人员现场

审核时，统一使用“银联卡”在广州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系统缴

纳考试费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组织考试报名工作时，严格按照规定的报名

条件，切实做好报名资格审查工作。各区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

构组织会计资格考试报名资格审核时，应结合考生在报名登记

表中工作年限信息、取得规定学历的时间等对考生进行资格审

核。考生在会计人员数据库中相关信息可以作为资格审核的参

考依据。不符合报考条件的，不予受理报名。

（二）中级资格考试由各区会计考试管理机构组织设置考

场。各区会计考试管理机构请于 2017 年 7 月 15 日前，将《2017

年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无纸化考试试点考点设置情况表》

（附件 3）报市会计考办。中级资格无纸化考试试点工作方案将

另行通知。

（三）各区会计考试管理机构应于 2017 年 9 月 8 日前，完

成监考人员、考试工作人员的培训等各项考前准备工作，并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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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防范和打击考试作弊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（四）2017 年 9 月 30 日前，各区会计考试管理机构向市会

计考办报送 2017 年度中级资格考试工作总结。

（五）各区会计考试管理机构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认

真负责，精心做好各环节考务工作，确保我市 2017 年度会计专

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平稳、顺利完成。

附件：1. 会计专业工作简历表

2. 广州市 2017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报

名现场审核点一览表

3. 2017年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无纸化考试试点考

点设置情况表

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7 年 3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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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广东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。

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14 日印发



附件 1

会计专业工作简历表

姓 名：

身份证号：

报考级别： 级

从事会计专业工作年限：共 年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	
��	
��	
��	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!"#$%& !"#$%& !"#$%& !"#$%&’’’’(((()*+,)*+,)*+,)*+,
����-��./$01����-��./$01����-��./$01����-��./$01222234343434
5�.675�.675�.675�.67�89:�89:�89:�89:;<;<;<;<’’’’=��=��=��=������
->?@�->?@�->?@�->?@�2222ABC@����.ABC@����.ABC@����.ABC@����.2222
DEFGHI�->?DEFGHI�->?DEFGHI�->?DEFGHI�->?����JK4LMJK4LMJK4LMJK4LM
NONONONO’’’’

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	�


 � �

P�Q5�RS9:;<P�Q5�RS9:;<P�Q5�RS9:;<P�Q5�RS9:;<’’’’

�����

� � ��
���	�


 � �

注：该表格由考生、经办人签名，单位盖章，否则，报名机构不予受理。



序号 报名点 现场受理地址 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

1 荔湾区 荔湾区芳村联桂北街6号之一
9:00-12:00
14:30-17:30

81899453

2 越秀区 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276号三楼
8:30-12:00
14:00-17:00

81864585

3 海珠区 海珠区同福中路龙福东一巷一号三楼
8:30-11:30
14:00-17:00

34373677

天河区中山大道西43-45号兴华楼2楼（华师大
正门西侧）

8:45-11:45
14:15-17:15

87534916

天河区天河路106号南方人才市场东座二楼
8:45-11:45
14:15-17:15

（31日下午不受理）

85584009

5 白云区
白云区太和镇夏良村鸡鸣岗广财路2号广州市
财经职业学校（太和校区）

8:30-11:30
14:30-17:00

37322673

6 黄埔区 黄埔区大沙东318号2号楼11楼
9:00-12:00
13:30-17:00

82387519

7 番禺区
番禺区市桥街平康路69号德胜广场三楼番禺区
人才培训中心

9:00-12:00
14:30-17:30

84692698
84692699

8 花都区 花都区花城路51号会计服务中心一楼服务大厅
9:00-12:00
14:30-17:30

36993707
86834127

9 南沙区
南沙区大岗镇兴业路422号南沙区岭东职业技
术学校

8:20-11:50
14:30-17:00

84999906

10
开发区

(原萝岗区)
黄埔区萝岗街孟田东路131号（开发区电大）

9:00-12:00
13:30-17:00

32235823

11 增城区
增城区荔城街园圃路33号增城区财政局会计办
证中心

8:30-12:00
14:30-17:30

82713112

12 从化区 从化区街口街蓝田东路155号2号楼3楼
9:00-12:00
14:30-17:30

87922106
87922100

现场受理地址 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

越秀区环市东路华侨新村友爱路36号
办公楼四楼技能鉴定培训科

9:00-12:00
14:30-17:00

83594387
83496107

附件2

报名点

广州市财经职业学
校

广州市2017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报名现场审核点一览表

天河区4

广州市2017年度会计专业技术高级资格考试报名现场审核点



区会计考办（盖章）

手机：

考试机 备用机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0 0 / 0

联系电话： 制表日期：制表人：

注：本表每一个考点填写一份。

附件3

合计

考点联系人：

试室（考场）名称

2017年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无纸化考试试点考点设置情况表

序号

考点名称：

考点地址：

试室机位数
计划考试批次

可安排人数合计
计划考试

批次


